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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 44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4 年 11 月 1 日（星期六）下午 3 時 

貳、 地點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10 樓 1001 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陳指揮官駿季 

肆、 主席致詞：略。 

伍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。 

陸、 報告事項： 

案由一：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。 

決  定： 

一、農業部林保署已套疊野豬族群及廚餘掩埋場圖資

點位，請環境部督促各縣市政府共22處廚餘掩埋

場，優先設置電圍籬或永久性圍籬，且不論是使用

中或曾放置廚餘掩埋場皆應設置。請各縣市政府

陳報環境部設置情形，並由環境部落實設置情形

稽查，於明（2）日起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會議報

告。 

二、請連江縣政府於本（1）日務必完成「防範非洲豬

瘟緊急應變措施手冊」檢視及修正。 

三、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列管表如附件。 

 案由二：全國第二階段防疫精進措施成果及各縣市政府執

行防疫待協助事項。 

  決  定：  

一、前兩次案例場環境還是檢測出非洲豬瘟病毒核酸

陽性，表示清消仍可能有未注意的地方，所以先

前協調國防部化學兵進場消毒，在此表達感謝。 

二、請防檢署就此次臺中案例場清消過程製成宣導教

材，以利各縣市政府參考利用。倘未來須辦理可

疑豬場清消時，應謹記本次經驗。在整個處理非

洲豬瘟標準作業流程內，對案例場清消有一套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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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標準，應先清除地上雜物，特別是容易忽略如

糞便等有機物，請各縣市政府落實新進人員業務

銜接及教育訓練。 

 案由三：廚餘去化中央前進協調所工作情形。 

   說  明：報告單位-環境部。 

 決  定： 請各縣市政府配合宣導家戶及事業廚餘收集時，

應盡可能將水份瀝乾，並請環境部持續督導廚餘

掩埋場管理，包括覆土厚度與滲出水防治等。      

 案由四：非洲豬瘟防疫第三階段精進措施。 

 決  定：   

一、在第三階段防疫精進措施，我們更要求所有的豬

場一定要落實生物安全，請防檢署將重新檢視養

豬場生物安全宣導資料，提供各縣市政府及養豬

協會，並轉知豬農應落實生物安全，且以一頁篇幅，

重點說明近期發現生物安全措施之盲點。 

二、114年11月1日起至6日，執行化製場擴大採樣及監

測，由地方防疫機關每日派員於化製車逐車隨機

採樣5頭斃死豬隻檢體，並送初篩實驗室檢驗。現

場人員檢視進場化製原料(斃死豬)，倘發現疑似非

洲豬瘟病變表徵，一律採檢送驗。 

三、請各縣市政府在第三階段防疫精進作為時，針對鄰

山區高風險或免飼養登記養豬場（二十頭以下養豬

場），進行野豬防範措施查訪。並於明（2）日起進

行彙報及說明。 

四、請農業部及各縣市政府提前研擬，若11月7日順利

解封時，如何維持豬肉市場秩序穩定及豬價平穩。  

五、對於重新開放廚餘養豬之三大原則： 

(一)請環境部、各縣市政府及農業部相關單位對於

所有廚餘養豬場蒸煮設備於疫情解禁後進行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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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，其蒸煮設備需與飼養規模匹配，後續將啟

動聯合稽查。 

(二)請環境部積極規劃蒸煮設備溫度即時監測指引

與稽查方式，並落實稽查。 

(三)請環境部完成相關法令規範的修正。 

柒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捌、 散會：下午 3 時 55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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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 

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會議列管事項 
114.11.1 

項

次 

會議

次別 
列管事項 

執行 

單位 
辦理情形 

持續

列管 

1 第 

35 

次 

會 

議 

公告全面禁止使用廚餘。未

來視疫情狀況再行跨部會

研商廚餘管理方式。 

防檢署 

 

已於 114 年 10 月 22 日公告。未來

視疫情狀況再行跨部會研商廚餘管

理方式。 

■是 

□否 

2 第 

36 

次 

會 

議 

督導全國 55 家豬隻屠宰場

(含肉品市場)落實執行場

區擴大消毒，並與農科院規

劃執行環境 PCR 採樣檢

測，依標準作業程序由各場

屠檢獸醫師採樣後，寄送農

科院進行檢測，其檢測結果

做為未來復業參考基準。 

防檢署 

 

防檢署執行屠宰場區環境採檢，針

對全國 55 家登記在案豬隻屠宰場，

扣除停業 2 場，已完成 53 家屠宰場

採樣，並於 10/26 完成全部檢驗，

均為陰性。 

□是 

■否 

3 第 

37 

次 

會 

議 

臺東縣政府請求臺糖掩埋

用地協調案，請防檢署及畜

牧司續處。 

畜牧司 

防檢署 

 

已洽臺東動物防疫所表示希望台糖

能協助移除用地上林木，防檢署已

提供建議供臺糖公司參考。 

■是 

□否 

4 第 

37 

次 

會 

議 

豬場、肉品市場及屠宰場之

清潔消毒方式，請防檢署訂

定場內清消的標準作業程

序供各縣市運用。各場內消

毒作業應有相關人員訓練，

且應確定所有消毒作業皆

落實到位。 

防檢署 

 

(豬場) 

1. 已完成編撰「豬場清潔消毒措施

指引」，並於 114 年 10 月 25 日

以防檢一字第 1141863127 號函

送各縣市政府、縣市動物防疫機

關請其依據指引落實清潔消毒

工作並轉知所屬相關業者配合

辦理。 

2. 另於 108 年 7 月 30 日以農防字

第 1081471919 號函送各縣市防

疫機關「非洲豬瘟防疫標準作業

程序」檢視並訂定場內清消方式

供各縣市運用。 

(肉品市場) 

已完成編撰「肉品市場及屠宰場進

出車輛與場區消毒作業指引」，並於

114 年 10 月 26 日以農授防字第

1141893901 號函送各縣市政府、豬

□是 

■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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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
會議

次別 
列管事項 

執行 

單位 
辦理情形 

持續

列管 

隻屠宰場，請其依據指引落實清潔

消毒工作。 

5 第 

37 

次 

會 

議 

化製車、飼料車等移動載具

之消毒程序，請防檢署於

114.10.25 下午前訂定相關

標準作業程序（包括自化製

場及養豬場離開等情境），

並請儘速提供予各縣市政

府參用。 

防檢署 (飼料車) 

已完成編撰「飼料車清潔消毒措施

指引」，並於 114 年 10 月 25 日以防

檢一字第 1141863122 號函送各縣

市政府、縣市動物防疫機關請其依

據指引落實清潔消毒工作並轉知所

屬相關業者配合辦理。 

(化製車及化製原料運輸車) 

完成編撰「化製車及化製原料運輸

車消毒作業指引」，並於 114 年 10

月 25 日以防檢六字第 1141893899

號函送各縣市政府動物防疫機關及

化製場，請其依據指引落實清潔消

毒工作。 

□是 

■否 

6 第 

38 

次 

會 

議 

請農業部及屏東縣政府就

屏東縣異常豬場案例，採樣

送屏科大初篩實驗室檢驗，

並請追蹤檢驗結果。 

防檢署 

 

查屏東 10 月 25 日通報 1 場化製異

常(台糖大響)，經採樣送驗為陰性。 

□是 

■否 

7 第 

38 

次 

會 

議 

請農業部研議化製車於牧

場間移動之清潔消毒強化

措施。 

防檢署 

 

訂定第二階段化製車清潔消毒強化

措施，化製人員搬運死亡畜禽後，

應依指引消毒後填寫「化製車隨車

清洗消毒紀錄表」並有相關人員(畜

牧場、化製場或消毒站等人員)核

章，跨縣市載運應依該縣市規定取

得消毒站消毒證明，隨車檢附備查，

並函送各防疫機關、 化製場、協會

轉知化製人員配合辦理。 

□是 

■否 

8 第 

38 

次 

會 

議 

豬禁運禁宰期間，造成產銷

供應鏈（包含屠宰場）損失

部分，農業部已協調相關部

會，會在第 2 輪 5 天內提

出完整補貼方案，確認後會

追溯至禁運禁宰公告日起。 

防檢署 

 

完成屠宰場配合全國禁運禁宰之補

貼措施送畜牧司彙辦。 

 

□是 

■否 

9 第 

38 

次 

會 

議 

各縣市政府防疫物資經費

缺口，農業部將提供調查表

予各縣市填報，預計於 114

年 10 月 28 日（二）前完成

彙整。 

防檢署 

 

已完成全國各縣市地方防疫機關防

疫需求，10.30 送畜牧司續辦。 

 

□是 

■否 

10 第 

39 

次 

請臺中市政府於今（27）日

下午 5 時繳交初步疫調報

告，並於明（28）日下午 3

防檢署 

 

臺中市政府於 114 年 10 月 27 日下

午以府授農動豬字第 1140332085

號函送該市非洲豬瘟案例場疫情調

□是 

■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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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
會議

次別 
列管事項 

執行 

單位 
辦理情形 

持續

列管 

會 

議 

時提供完整報告。 查書面報告；114 年 10 月 28 日下

午以府授農動豬字第 1140333548

號函送該市非洲豬瘟案例場疫情調

查報告。 

11 第 

41 

次 

會 

議 

請防檢署將次一層要匡列

之關聯場資料，提供予各縣

市政府。 

防檢署 

 

本署於 114 年 10 月 29 日以防檢一

字第 1141863162 號函送交第 2 層

關聯場名單予縣市政府，並請各縣

市政府於 10 月 31 日中午 12 時前

完成次一層關聯場訪視及採樣工

作。 

□是 

■否 

12 第 

42 

次 

會 

議 

為徹底完成肉品批發市場

之清消工作，請農業部動植

物防疫檢疫署先於本（30）

日晚間前召開線上會議，以

確認並落實批發市場與肉

品市場之清消程序，各縣市

政府參與會議者必須為實

際執行清消工作人員。 

防檢署 

 

本署於 114 年 10 月 30 日邀請全國

肉品市場、屠宰場、化製場公協會、

獸醫所、農科院及各分署舉行「擴

大執行肉品市場、屠宰場、化製場

及化製車清潔消毒作業行前會議」，

會中說明清潔消毒指引及作業程序

影片，邀請專家邱垂章前署長列席

指導。 

□是 

■否 

13 第 

43 

次 

會 

議 

請林保署、防檢署及環境部

合作，結合國家災害防救科

技中心（NCDR） 空間情

報，分析野豬分布與各縣市

露天廚餘掩埋場之關聯防

控，優先就臺中市及其他縣

市野豬族群密度較高且須

優先處理之廚餘掩埋場，設

置圍籬以防範野豬進入。 

林保署 

防檢署 

環境部 

林保署： 

1. GIS 套疊全臺 27 處有實際廚餘進

場之掩埋場及野豬出現點位結

果，其中 15 場位於野豬分布 3 公

里範圍內。 

2. 考量非洲豬瘟病毒可於環境中存

在超過 1 個月，建議曾進過廚餘

的掩埋場皆設置電圍籬或永久性

圍網。 

3. 22 處接近野豬分布的場區及臺中

場區優先設置。 

4. 林保署臺中分署 11.01 早上會同

臺中市政府環保局及及農業局現

勘霧峰場圍籬設置，並已於周邊

設置自動相機，今日下午完成后

里、文山、沙鹿現勘。 

防檢署： 

由地方防疫機關配合林保署啟動之

廚餘處理場域周邊巡查，如有發現

或接獲通報有死亡野豬，即啟動採

樣監測工作。 

■是 

□否 

 

 


